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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大陸新基建　會計師提醒評估各地優惠

據旺報 11 月 2 日報導，大陸第 19 屆五中全會會議審議通過大陸中央
關於「十四五」規劃（2012-2025 年）及 2035 年遠期目標的建議，其中大
陸對「新基建」投資是影響臺商未來布局的方向。許多省份如北京、上海、
深圳均已提出 2020 至 2022 年新基建行動方案，提出資金借貸專項優惠、
人才引進等產業發展專項財政獎勵，更擴大開放所屬的重點經濟示範區優
惠適用標準。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會計師表示，相關產業領域的臺商可評估利
用新基建行動方案專項政策，及大陸中央或地方已提出的稅務優惠政策。

以上海臨港新片區為例，近期發布的《關於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
臨港新片區重點産業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針對積體電路、人工智能、
生物醫藥、民用航空等鼓勵類產業提供企業所得稅減免為 15％的稅務優惠
政策，相較高新技術企業適用條件較為寬鬆，符合該產業的臺商可評估該
優惠政策，將上海臨港新片區列入選址設點選項之一。

但段士良也提醒，過去有臺商為取得更多的優惠獎勵，常會以提供較
高優惠獎勵地區的集團企業做為與員工簽訂勞動合約的主體，再利用第三
方勞務派遣機構在員工實際工作所在地參加社會保險（俗稱掛靠代繳社
保），隨著各地陸續禁止此社保代繳方式，提醒臺商在評估各地投資優惠
政策時，應先確認自身實際投入能量，以免高估當地投資優惠。

大陸納稅信用新措施　臺商應提升信用等級

據經濟日報 10 月 27 日報導，大陸近期頒布《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納稅
信用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20 年第 15 號）新措施，
於今 (2020) 年 11 月 1 日實施，以提升納稅人之稅務信用等級。勤業眾信
稅務部會計師徐曉婷指出，該新措施有利於提升納稅人之稅務信用等級，
應隨時注意稅法遵循情形，建議臺商稅務信用等級至少保持在 B 級以上。

徐曉婷說明，大陸對於從事生產、經營並適用查帳徵收的企業納稅人，
係根據「年度評價指標得分」和「直接判級方式」兩種評價方式決定 A、B、
C、D 四個級別。年度評價指標得分之各級別分數為：A 級分數 ≥90 分；90
分 >B 級分數 ≥70 分；70 分 >C 級分數 ≥40 分；40 分 >D 級分數。一般來
說，年度評價指標得分係根據納稅人之信息情況，從 100 分或 90 分開始扣
分方式計算，而直接判級方式（D 級）則適用於有嚴重失信行為的納稅人。
新舊制主要差異如下 :

（一）放寬 100 分起扣之適用情形：

  舊規定：評價年度內納稅人經常性及非經常性指標信息齊全的，從
100 分開始扣；若非經常性指標有缺失的，則從 90 分開始扣。

  新措施：近 3 個評價年度內存在非經常性指標信息的，從 100 分開始
扣；近 3 個評價年度內沒有非經常性指標信息的，從 90 分開始扣。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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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放寬從 100 分開始扣的企業數量，有機會提高
納稅人之稅務信用等級。

（二）放寬 D 級次年度的評價方式：

舊規定：對於「年度評價指標分數」為 40
分以下之 D 級納稅人，次年仍需評價為 D 級。

新措施：對於「年度評價指標分數」為 40
分以下之 D 級納稅人，次年改為「加扣 11 分」
方式重新計算分數及評價級別。若納稅人提高稅
法遵從度，有機會提升次年度之納稅信用級別。
而對於「直接判級」為 D 級的納稅人，則維持次
年繼續為 D 級，且第三年不得評為 A 級的規定。

（三）增加分支機構單獨評價機制：

舊規定：分支機構無法單獨取得納稅信用評
價，而是由總機構之評價等級而決定。

新措施：非獨立核算分支機構可以自願參與
納稅信用評價，向主管稅務機關提交《納稅信用
補評申請表》即可。

（四）增加評價結果之覆核機制：

納稅人對指標評價有異議者，可在評價年度
次年 3 月填寫《納稅信用複評（核）申請表》，
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覆核申請。

大陸查核高新企業　臺商留意 6 面向

據中時新聞網 10 月 26 日報導，為了鼓勵
企業持續投入研發資源，大陸對於高新技術企業
（簡稱：高企）的認定要求逐步放寬。然而，放
寬並不等同放鬆，高企的審核是越來越朝實質化
認定。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徐丞毅表示，
這次大陸科技廳、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領導小
組辦公室（簡稱：認定小組）以及稅局聯手查核
高新企業資質，主要從 6 個面向確認實質：

（一）知識產權的延續性：對於當年才申請的
專利、知識產權以及產學合作計畫，不
予計分。如果是海外同一時段整批移轉
技術到該大陸公司，且缺乏針對這些技
術的未來運用以及持續開發的具體計畫，
將被質疑其知識產權的延續性，而在評
分上大打折扣。

（二）技術運用的關聯性：審查企業申報高新資
料，在研發立項、成果專利登記、成果運

用於高新產品、以及是否符合技術領域間
的關聯性是否夠強。在技術轉化上，若企
業僅提供制式的技術運用範本、無明確目
標的產學合作協議、僅用於檢測性質的自
用研發機構，恐都不能獲取調查專家的認
可。

（三）高新技術產品（服務）的真實性：企業除
了需要提供相應的合約、發票外，最好還
得準備第三方產品認定、檢測報告等佐證
高新技術轉化成品的真實性。

（四）科技人員對技術的掌握度：科技廳及認定
小組也會實地考察公司運用技術情況，要
求公司操作其申報的技術，確保技術的一
致性以及當地技術人員熟悉該技術。

（五）科技人員資格以及組織的合理性：目前高
企要求雖然放寬，不再以科技人員的學歷
作為考核，但仍會重視該等人員的學經歷
背景，在企業的工作年資、研發貢獻是否
與其在組織的地位相符。此外，對於入職
且繳納社保個稅的天數低於 183 天的科技
人員也不會被記入考量。

（六）研發費用與立項的可勾稽性：研發立項須
具備一定的創新性和創造性，調查人員也
會探討申報研發費用結構的合理性，以及
研發輔助帳接露資訊的可勾稽性。

臺商調整供應鏈

投資前應審慎考量租稅成本

據中時新聞網 10 月 22 日報導，臺商跨國調
整供應鏈涉及多國稅務觀點，投資前務必審慎考
量。安侯建業會計師葉建郎表示，美中貿易戰以
來，以往布局大陸的臺商開始思索資產調整及供
應鏈重塑，東南亞各國政府亦仿效早期臺灣及大
陸招商措施，以超優惠租稅獎勵吸引外資，有的
甚至給予 20 年免稅，期滿再減半稅負的優惠。

但在跨國布局上，臺商除了比較各國投資環
境及優惠措施外，也要善用租稅協定並留意租稅
規劃，舉例而言，投資路徑不同，對公司或個人
股東等出資方而言，自印尼取得之股利可能就有
高達 16％所得稅差。

安侯建業執行副總林棠妮表示，臺商現在面
臨到兩大難題，第一是大陸當地環境法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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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成本提高，第二是免稅天堂的紙上公司已非
避稅萬靈丹，臺商應考量經濟實質法令所衍生出
來法令遵循成本及各國的租稅成本，及最終回饋
至股東整體稅負成本的影響。

安侯建業執業會計師劉中惠則提醒，營運供
應鏈調整繁雜，在大陸如何進行稅務處理尤需謹
慎，不是把幾個客戶的訂單或幾條生產線直接換
去別的國家做就沒事。若肇因於美中貿易戰考
量，劉中惠建議，企業可藉由準備美國加徵關稅
前後影響，或舉證客戶要求等因素相關內部資
料，進行接單效益與可行性分析，以補充可能課
稅的防禦文件。

出售大陸廠房　仲介簽約應注意風險

據經濟日報 10 月 7 日報導，臺商近年陸續
將生產基地自大陸遷移至東南亞或回臺投資，
為求能儘速出售大陸廠房土地以換取現金投資新
廠，可能會跟土地仲介簽訂獨家出售合約，專家
提醒需注意三大潛在風險。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會計師表示，
大陸仲介環境較不規範，常有不肖仲介跟賣方簽

完獨家約後，把賣方視為自己獨家商品，慢慢尋
找高價買方，找到高價買方後再以自有公司低價
跟賣方購買轉售以賺取中間價差。

如果真不得已要簽獨家合約，段士良提出三
點建議，第一，合約期間最好不要超過三個月，
並且要求合約結束後仲介需要繳回委託書及合約
等有賣方印鑑的文件，以免仲介之後繼續在外招
搖撞騙。

第二，實務上臺商考量租稅效率以及價款可
以匯至境外自由運用，多會選擇以處分公司股權
方式間接處分廠房土地，但公司股權買賣相較不
動產買賣差異極大，不動產買賣不牽涉跨境支付
複雜問題，買方不用擔心或有負債，買方自備款
也遠低於購買包含帳上其他如機器設備、現金、
存貨等資產價值的公司股權，賣方更無須擔心交
易安全，因此傳統不動產仲介在交易中只能扮演
單純尋找買方的角色。

第三，後續檢視買方是否為惡意、如何協助
促成雙方交易並保障賣方交易安全，也非不動產
仲介角色所能執行，實際更不乏因不動產仲介扮
演上述角色而產生詐騙等道德風險的案例，建議
與仲介簽約時應注意仲介服務內容，以免輕則延
誤出售時機，重則多年心血付之一炬。


